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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益财团法人日中医学协会 会员规章 
 

（宗旨） 

第一条  本规章是根据公益财团法人日中医学协会（以下简称“协会” ）章程第４９条及

第５０条的内容制定的会员相关规定。 

 

（会员类别） 

第二条  会员种类如下： 

(1) 名誉会员 

(2) 个人会员 

(3) 法人会员（企业/单位） 

(4) 特别会员 

 

（名誉会员） 

第三条  对协会有重大功劳，并由理事会推荐的人员。名誉会员具有终身资格，对已故者

经理事会决议决定可保留其名。 

 

（特别会员） 

第四条  按附表１的年费标准，每年缴纳会费５０万日元/份以上的非营利法人会员。 

 

（入会申请） 

第五条  申请入会者须向理事长提交入会申请表，经获准后即可入会。 

 

（会费） 

第六条  获准入会者，在收到协会的会费缴款单后须及时缴纳会费。 

２ 无论何时入退会，会费均按日本年度计算（每年４月至次年３月），会员须按照

会费缴款单每年缴纳会费，会费标准请参照附表１。 

３  如会员中途退会，当年度会费将不予退还。 

４  名誉会员免缴会费。 

５ 如遇协会因开展事业另需费用时，经理事会决议决定，可向会员征收特殊费用或

其他额外产生的费用。 

 

（会员福利） 

第七条  会员可对协会开展的项目提出意见。 

２ 会员可享受以下福利。 

(1) 费获取本协会发行的期刊杂志。 

(2) 参加协会主办或合办的相关活动时，可享受会员优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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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3) 可向协会咨询中日两国医疗保健领域里的学术交流等事宜。 

(4) 登录邮件列表后，可通过电子邮件接收协会提供的相关资讯。 

(5) 法人会员可委托协会接洽安排在中国和日本的研修机构或考察单位，委托协

会办理邀请中国医疗人员赴日的相关手续、以及研讨会等的合办、后援工作。 

(6) 特别会员可就其开展的工作向协会提出协助要求或委托协会运作。 

(7) 协会在开展上述的第(5)及第(6)的相关业务时，可向会员征收第６条第 5款

所规定的费用。 

 

（退会） 

第八条  会员向理事长提交退会申请书后，即可办理退会手续。 

 

（会员资格的取消） 

第九条  对符合下述情况之一的会员，协会有权取消其会员资格。 

(1) 会员死亡时（名誉会员除外）。 

(2) 会员法人解散时。 

(3) 无正当理由而滞纳会费３年以上。 

(4) 有虚假申报行为。 

(5) 违反本规章的任意一项，或其行为有损协会信誉时。 

(6) 因会员未及时通知协会地址变更等信息，而导致协会无法取得联系时。 

(7) 协会认为会员有不当行为时。 

２ 上述第(7)的情况，由理事会决议决定。 

 

（重新入会） 

第十条 已提交退会申请的退会者，或根据前述有关规定被取消会员资格者，希望重新入会

时，须按照第五条的规定，重新提交入会申请。 

２ 关于上述要求重新入会的申请，由理事长裁决与否，并通知申请者。如上次退会

时有会费滞纳情况，则须缴清会费方可获准重新入会。 

 

（会员信息的变更） 

第十一条 会员登记于协会的地址、联系方式等如有变更，须及时通知协会进行更新。 

 

（会员个人信息的管理） 

第十二条 未经本人同意，协会不得向第三方提供包括会员个人信息在内的任何登记信息。 

 

（规章的修改与废止） 

第十三条 本规章须经理事会决议通过，方可进行修改或废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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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则 

１ 本规章自公益财团法人成立登记之日起施行。 

２ 特例财团法人日中医学协会施行的会员规则(以下简称“旧规则”)同时废止。 

３ 旧规则规定的会员及会费的相关内容，视为本规章的规定内容。 

４ 本规章于 2014 年 3月 14 日进行修改，自当日起施行。 

５ 本规章于 2015 年 3月 11 日进行修改，自当日起施行。 

６ 本规章于 2017 年 3月 8 日进行修改，自当日起施行。 

７ 本规章于 2018 年 5月 22 日进行修改，自当日起施行。 

 

 

附表１ 

会员年费标准 

会 员 种 类 年 费 

个人会员(居住日本) 医/齿/药/看护等医务人员、普通人 １万日元/份    一份以上 

医疗专业学生(包括职业学校学生、

大专生、本科生及研究生) 

３千日元/份     一份以上 

个人会员(居住中国) 医/齿/药/看护等医务人员、普通人 ５百元人民币/份 一份以上 

法人会员(在日企业/单位) １０万日元 /份  一份以上 

法人会员(在华企业/单位) ７千元人民币/份 一份以上 

特别会员 ５０万日元 /份  一份以上 

 


